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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

3.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

2.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

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

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

1.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

和食品加工、销售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

申请食品经营许可，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。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食品经营许可设立登记

石城县市监窗口食品经营许可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二、实施机关

三、设定依据

四、许可条件

资格。并符合下列条件：

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。

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。

全的规章制度。

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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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洁物。 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现场核查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申请书 1份； 

2.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、操作流

程； 

3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进货查验记录、

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（制度须上

墙）; 

5.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，申请人还应当提

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、具体放置地点，经营者名

称、住所、联系方式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； 

6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，代理人应

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。特殊原因延长

1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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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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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经营许可备案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

有关事项的公告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销售经营者办理仅预包

装食品备案，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。申请仅销售预包装食

品备案的，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，同时具

备与销售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等相适应的经营条件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备案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》 

2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3.若经营保健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

方食品等特殊食品，须设立专柜(专柜还应做好醒目标识牌，

标准为绿底白字，字体为黑体，保健食品标识牌应印有“保

健食品不是药物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”的警示语) 

4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，代理人应

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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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受理之日备案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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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，食品经营

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变更经营许可。经营场

所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变更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（变更法

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提交）； 

4.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（食品安全

设施设备变更提交）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的，代理

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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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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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经营许可补证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、损坏的，应当申请补办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补证申请书 1份； 

2.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，申请人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

政府部门网站或者县级以上主要媒体刊登遗失公告； 

3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，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

可证原件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补证申请的，代理

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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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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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

期的，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提

出申请许可延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延续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的，代理人

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  事  指  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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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，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、撤销

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，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

办理注销手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注销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注销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注销申请的，代理人

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受理之日当天注销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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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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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市监窗口食品小作坊设立登记办
事指南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小作坊设立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

例》、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行政区域内采用制售分离的方式（不含现场制售及前店

后坊）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食品小作坊，应当依法取得江西

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。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证，应当先行取

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。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1.具备独立的生产加工场所，场所面积与生产加工能力

相适应，布局符合工艺流程要求，生产加工场所环境整洁，

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； 

2.具备与生产加工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设备设施，

以及相应的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等废弃物的卫生防护设施； 

3.建立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和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； 

4.生产加工场所面积 150 平方米以下； 

5.年销售额 200 万元以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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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从业人员 7人以下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现场核查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表； 

  2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  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

健康证明； 

4.设备设施清单、工艺流程图及生产场所平面图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的，代理人

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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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小作坊变更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

例》、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载明的登记事项在有效期内发生变

化的，食品小作坊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日内申请变更登

记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变更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（变更法

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提交）； 

4.与食品生产加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（食品

安全设施设备变更提交）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变更申请的，

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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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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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补证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

例》、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小作坊登记证遗失、损坏的，应当申请补办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补证申请书 1份； 

2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3.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损坏的，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小作

坊登记证原件； 

4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小作坊登记证补证申请的，代理

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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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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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小作坊延续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

例》、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小作坊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小作坊登

记证的有效期的，应当在该登记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提出

申请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延续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延续的，代

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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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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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食品小作坊注销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

例》、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小作坊终止食品生产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被撤回、

撤销或者被吊销的，应当申请办理注销手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注销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注销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注销申请的，代

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受理之日当天注销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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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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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市监窗口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
营办事指南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    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设立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从事小餐饮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取得食品经营

登记证:(一)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，并与

有毒、有害场所和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;(二)加工经营

场所内应当保持清洁，配备有效的冷藏、洗涤、消毒、防蝇、

防尘、防鼠等设施，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废弃物的容器或者

设施;(三)场所布局合理，防止食品存放、操作产生交叉污

染;(四)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。 

从事小食杂店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取得食品经

营登记证:(一)具有与所销售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场

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;(二)具有与销售的食品品种、数

量相适应的卫生防护设施;(三)贮存食品应当符合保证食品

安全所需的温度、湿度等特殊要求，不得将食品与有毒、有

害物品一同贮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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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现场核查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登记申请表； 

  2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  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

健康证明； 

4.设备设施清单、工艺流程图及生产场所平面图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登记申请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

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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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变更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十日内申请变更

登记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变更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（变更法

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提交）； 

4.与食品生产加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（食品

安全设施设备变更提交）； 

5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变更申请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

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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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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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补证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遗失、损坏的，应当申请补办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补证申请书 1份； 

2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3.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损坏的，应当提交损坏的小餐

饮、小食杂原件； 

4.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登记证补证申请的，代理人应当

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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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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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延续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食品经营登记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，经营者应

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办理延续换证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预审→（现场核查）→审核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延续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登记证延续的，代理人应当提

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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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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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注销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小餐饮、小食杂终止食品经营，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

被撤回、撤销或者被吊销的，应当申请办理注销手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→审核→注销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注销申请书 1份； 

2.《小餐饮、小食杂登记证》正本、副本； 

3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； 

4.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登记证注销申请的，代理人应当提

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受理之日当天注销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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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0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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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、备案、注销登记

石城县市监窗口个体工商户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二、实施机关

三、设定依据

四、许可条件

1、有经营能力的公民，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

律、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
 形式，登记机关依法予以登记。

2、不符合个体工商户登记条件的，不予登记并说明理

 

 

     

 

  

 

 

【1】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

1.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。

2.

受理→审核→办结出件

六、

由。

五、许可程序

应提交材料目录

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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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，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

复印件，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◆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

久性居民身份证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

港澳居民居住证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

证复印件。 

◆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

居住证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

证复印件。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，包括加入台湾

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

贴证明等。 

3.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。 

4.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

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

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

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 

【2】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（备案）提交材料规范 

1.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。 

2.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。 

◆变更名称的，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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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在同一登记机关辖区范围内变更经营场所的，应提交

变更后的经营场所所使用相关文件。 

◆变更经营范围的，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行

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

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 

◆变更经营者的姓名、住所的，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经

营者姓名变更证明（身份证号码一致的无需提交，只需提交

新的身份证件复印件），变更后的身份证明或居住证复印件。  

因继承发生经营者变更的，提交继承证明材料。 

3．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。 

◆参加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备案，应当向登记机关

提出申请。 

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，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，按

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相应的材料。 

◆更换登记联络员，填写《联络员信息表》，提交联络

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（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，直接在申

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)。 

4.办理变更登记，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

照正、副本。 

【3】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

1.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。 

2.清税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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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。 

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，提交第 1、3项材料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10 个工作日。 

承诺期限：0.5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2612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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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二十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，或者授权

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，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、测试

任务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条件 

1．计量标准、检测装置和配套设施必须与申请授权项

目相适应，满足授权任务的要求； 

2．工作环境能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，保证有关计量检

定、测试工作的正常进行； 

3．检定、测试人员必须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，掌握有

关专业知识和计量检定、测试技术，并经考核合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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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具有保证计量检定、测试结果公正、准确的有关工

作制度和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，准予批准： 

具备申请人条件，符合实施《计量法》的需要，且通过

《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》（JJF1069-2012）考核的，

准予批准。 

（三）有如下情形的，不予批准： 

未通过《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》（JJF1069-2012）

考核的，不予批准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提出申请—材料审查—受理—授权考核—审查决定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授权申请书原件 1份，以及电子版； 

2.考核申请书及考核项目表原件 1份，以及电子版； 

3.考核规范要求与管理体系文件对照检查表原件 1份，

以及电子版； 

4.质量手册原件 1份，以及电子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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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 25 个工作日（专家考核时间不计入许可期限） 

承诺期限 10 个工作日（专家考核时间不计入许可期限） 

八、收费依据 

依据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两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扩大 18

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免征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2237 

监督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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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八条：企业、事业单位根

据需要，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，其各项最高

计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

后使用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条件 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。 

2.石城县市场监管局授权建立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；企

业、事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。 

（二）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，准予批准： 

经考核确认其测量能力符合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》

（JJF1033-2016）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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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如下情形的，不予批准： 

经考核，确认其测量能力不符合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》

（JJF1033-2016）要求的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提出申请—材料审查—受理—计量标准考核—审查决

定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（一）申请新建计量标准考核需要提交的申请资料： 

1.计量标准考核（复查）申请书原件 2份和计量标准技

术报告原件 1份，以及电子版； 

2.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有效检定或者校

准证书，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

术资料复印件各 1份。 

（二）申请计量标准复查考核需要提交的申请资料： 

1.计量标准考核（复查）申请书原件 2份和计量标准技

术报告原件 1份，以及电子版； 

2.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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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计量设备的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，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

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 1份； 

3.《计量标准封存（或撤销）申请表》（如果适用）复

印件 1份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 35 个工作日（专家考核时间不计入许可期限） 

承诺期限 15 个工作日（专家考核时间不计入许可期限） 

八、收费依据 

依据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两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清理规范

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停征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2237 

监督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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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

三、设定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(1985 年主席令第 28 号)

第九条。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(1987 年国务院

批准)第十一条。 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

办法》(1987 年国务院发布）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，部门和企业、事业单位使用的

最高计量标准器具，以及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

生、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 

五、许可程序 

审查→受理→检定→发检定合格证或检定结果通知书 

七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强制检定使用许可申请单。  

2.计量器具的《检定证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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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

承诺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 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十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一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873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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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的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1.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442 号 第五十四条） 

2.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管理办法》（国食药监安

[2005]498 号） 

3.国务院《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
定》（国发[2012]52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本行政区域内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关的经营企业

及医疗机构通过邮政营业机构邮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

五、许可程序 

受理→审查→核准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邮寄证明申请表》并附电子版； 

2.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或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、麻醉药

品和精神药品生产或经营批准证明性文件复印件（仅药品生

产、经营企业提供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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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批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证明性文件及单位资

质证明性文件复印件（仅科研教学单位提供）； 

4.《企业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 

5.经办人和交寄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
6.申请材料真实性自我保证声明和其他必要的声明材

料，并对材料作出如有虚假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；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

承诺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873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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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 

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1.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

第五十二条 

2.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运输管理办法》（下称《运输

管理办法》） 

3.国务院《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
定》（国发[2012]52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本行政区域内取得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经营范围

的药品批发企业 

五、许可程序 

受理→审查→核准→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赣州市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申请

表》； 

2.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； 

3.《企业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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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、法人委托书； 

5.申请运输药品的情况说明； 

6.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生产企业相应药品注册批

件复印件； 

7.《赣州市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申请表》

及《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》（正本、副本）

电子版（运输证明格式不得改变）。 

8.申请材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，并对材料作出如有

虚假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自受理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

承诺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873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
 

 


